
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 
授權書  (領取貸款支票 ) 

 

申請人如未能親自到學生資助處領取已簽發的貸款支票，可授權他人代辦；填寫本授權書前，
請詳閱以下事項： 

1. 申請人為保障自己的利益，請留意以下重點： 

(i). 獲授權人須年滿 18 歲。 

(ii). 小心選擇獲授權人，近親較為適當。 

(iii). 如獲授權人的個人資料仍未填妥，請勿在授權書上簽署。 

(iv). 學生資助處發給申請人的「貸款批核通知書」是重要的文件，在一般情況下不應

交予他人。此外，申請人須承擔授權他人領取貸款支票當中所涉及的風險。 

2. 所有經修改、刪除或附加的資料，必須由申請人在旁簽署作實，簽名式樣須與申請人在此

授權書上的簽名相同。請使用不脫色的黑色或深藍色原子筆填寫本授權書。 

3. 獲授權人於領取貸款支票時，須出示以下文件(i)和(ii)及交回以下文件(iii)和(iv)。 

(i). 其香港身份證； 

(ii). 學生資助處發給申請人的「貸款批核通知書」； 

(iii). 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影印本(申請人須在其身份證影印本影像旁簽署，簽名式樣

須與申請人在此授權書上的簽名相同)及 

(iv). 已填妥的授權書。 

4. 申請人如對授權領取貸款支票事宜有任何疑問及查詢，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學生資助處貸

款發放組熱線電話 2150 6220。 

請填寫以下部分。 

授 權 書 

  

 申請人(申請人姓名)              現授權(獲授權人姓名)              向學生

資助處領取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下已簽發的貸款支票，批核編號為               ，期

數為第            期貸款，合共港幣              元及/或外幣 AUD/GBP/USD            。 

申請人簽名:   

 

獲授權人簽名: 

 

 

申請人身份證號碼: 

 

(   ) 

 

獲授權人身份證號碼: 

 

(   ) 

聯絡電話號碼: 

 

 

 

聯絡電話號碼: 

 

 

日期: 

 

 

 

日期: 

 

 
 

 


